山西省土壤肥料工作站

晋农土函〔2011〕3号

关于转发全国农技中心

《关于进一步做好2011年土壤施硫试验、
示范和推广工作的通知》的通知

各市土肥站：

硫元素是继氮、磷、钾之后第四种作物必须的重要营养元素，在农业生产中，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重视。我省也存在一定面积缺硫地区和地块，必须引起大家足够重视。现将全国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农技土肥水函〔2011〕8号《关于进一步做好2011年土壤施硫试验、示范和推广工作的通知》转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为进一步落实好此项工作，特作如下通知：
一、继续做好土壤有效硫的检测工作
以市为单位将所有测土配方施肥项目县全部土壤有效硫测试结果分级汇总填表上报；并以县为单位，按行政区划、土壤类型、地形部位和主要作物分类统计土壤有效硫平均值，分布范围和标准差。
二、继续做好硫肥效果试验、示范
选择土壤有效硫30mg以下不同级别含量的地块，开展“3415”加硫对比试验，缺硫区可安排施硫单因素五处理试验，试验方案参照附件全国农技中心“施硫田间试验方案”执行。试验经费可列入测土配方施肥项目经费。各市争取二、三年内作出本市、及各县不同土壤类型、不同作物的土壤有效硫丰缺临界指标，确定作物施硫的合理用量。加强对土壤缺硫区的应对防治措施，确保农业增产增效。
三、积极开展施硫技术的宣传培训
要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做好施硫技术的宣传培训，特别是搞好缺硫区乡（镇）、村技术骨干和农民培训，使之具有科学施硫的基本知识和技能。

四、加强组织领导工作

市、县要确定一名专人负责此项工作，明确目标责任，认真抓好各项具体工作落实，按照部、省要求搞好土壤测试值和试验示范资料统计、分析、汇总以及报告撰写工作。

附件：关于进一步做好2011年土壤硫试验、示范和推广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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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农技土肥水函〔2011〕86号

关于进一步做好2011年土壤施硫试验示范和推广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土肥站（农技中心），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农业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局土肥站：

2008-2010年我中心连续三年组织了施硫田间试验，均取得较好成效。为了深化试验内容，扩大试验范围，验证试验结果，为示范推广打基础，经研究，我中心决定2011年将继续组织开展土壤有效硫检测与施硫试验工作（试验方案见附件1）。通知如下：

一、做好对土壤有效硫的检测
各地要严格按照测土配方施肥工作要求，开展土壤有效硫养分检测工作，明确检测方法和要求（参见《土壤分析技术规范》第二版），严格检测程序，确保检测数量和质量。各省要按照《关于报送土壤有效硫养分检测结果的函》（农技土肥水函[2008]162号）的要求，及时收集、整理、分析、汇总本区域土壤有效硫检测数据，用于开展“3415”和单因素试验的土壤有效硫养分含量必测。

辽宁、安徽、山东、河南、广西、云南、甘肃7省（区）开展单因素施硫田间试验的县（见附件），要采集土壤样品和检测土壤有效硫。其中，土壤样品采集按本区域主要土壤亚类划分，每个土壤亚类分高、中、低肥力水平，各肥力水平的土壤样品数不少于5个。

二、搞好示范与推广

在前三年试验成功的县（市、区），可进一步完善施用技术，结合高创创建，安排好示范。已具备推广条件的省（市、区）可制定推广工作方案，做好相关推广工作，年底报结果。

三、组织好施硫技术的宣传与培训

各地要充分利用电视、电台、报纸、网络等现代媒体，采用科技赶集、进村入户、村头板报等形式，加大对施硫技术宣传培训，提高农民科学施硫意识。同时，辽宁、安徽、山东、河南、广西、云南、甘肃7省（区）开展单因素施硫田间试验的县，要因地制宜地制作缺硫诊断手册、施硫技术宣传单及明白纸等培训资料，开办农民田间学校，对农民开展培训指导。

四、有关要求
各省要严格按照工作要求，明确目标责任，积极组织，认真落实，扎实推进，切实做好土壤有效硫检测与施硫田间试验示范工作。
工作中如有问题，请及时告知我中心土壤肥料技术处。

联系人：董燕；

联系电话：010-59194535，59194534（传真）；

电子邮件：dongyan2007@agri.gov.cn。

附件：1.施硫田间试验方案

2.2011年度硫肥单因素试验计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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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施硫田间试验方案

一、试验目的和要求
各地要进一步规范施硫田间试验工作，强化试验要求、做好试验准备、抓好试验环节和明确试验责任，确保田间试验保质保量完成。

二、田间试验设计

试验作物和试验数量要求不变，具体参见《2008-2010年施硫田间试验方案》。

“3415”施硫田间试验，若其他处理使用的肥料不含硫，处理15的硫养分用量为4kg/亩。

辽宁、安徽、山东、河南、广西、云南、甘肃7省（区）开展单因素施硫田间试验的县，单因素试验调整后的试验设计为，处理1：当地推荐施肥量（即“3414”试验方案的N2P2K2不含硫），处理2：处理1 + S 1kg/亩，处理3：处理1 + S 2kg/亩，处理4：处理1 + S 4kg/亩，处理5：处理1 + S 6kg/亩。

三、田间试验管理

各地要统筹安排施硫田间试验，试验期间，试验地选择尽量覆盖高、中、低肥力水平。试验前，要摸清试验区域化肥，特别是含硫肥料使用情况，检测试验田块土壤氮、磷、钾和硫养分含量。试验中，要由专业技术人员负责田间管理，特别是要确保施肥、收获等关键环节不出现差错。试验后，要采集植株样品，省级土肥站负责植株样品检测。

辽宁、安徽、山东、河南、广西、云南、甘肃7省（区）开展单因素施硫田间试验的县，要收集田间试验的影像资料，特别要有照片记录，每个试验至少要有3张照片，即试验布置、中期长势对比、后期产量对比，并在照片上注明试验地点、时间、作物和承担单位等。
四、试验数据分析

每个田间试验都要有原始记录，特别是作物产量原始记录，有条件地区还要开展生物学和经济学性状记录。要对田间试验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包括t检验和方差分析等，科学评价不同处理对作物生物学性状、经济学性状、产量的影响，不同处理投入产出比等。
五、试验报告撰写

各地要规范田间试验报告格式，主要内容包括：试验来源和目的、试验时间和地点、材料与方法（包括供试土壤、供试肥料、供试作物、试验方案和方法等）、试验结果与分析（不同处理对作物生物学性状的影响、不同处理对作物产量及产值的影响、不同处理投入产出比、试验数据统计分析结果）、试验结论和试验执行单位、主持人等。试验结束两个月内按照《关于做好2008-2009年农作物施硫肥田间试验总结的通知》（农技土肥水函〔2009〕160号）要求，上报田间试验报告、工作总结报告等资料。省、县两级纸版试验报告均一式三份加盖土肥站公章，连同电子版、照片一并报送全国农技中心土肥技术处。
附件2：
2011年度硫肥单因素试验计划表

	省份
	项目县

（个）
	单因素试验

（个）

	辽宁
	6
	12

	安徽
	6
	12

	山东
	4
	8

	河南
	6
	12

	广西
	6
	12

	云南
	6
	12

	甘肃
	4
	8

	合计
	38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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